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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将资金分次分批地进行小额转移。如上文所提到的小

规模纳税人的广告收入，如果季度累计销售额小于六万

元则没有增值税的税赋征收要求，有的企业为避税将大

额收入以低于六万元的数目多次转移，那就有逃税的嫌

疑。因此必须明确：如果劳务项目也是分批次地展开工

作，对应的收入可以分批次地产生，反之，一旦整个劳务

项目已经一次性完成了，收入就应该与整个劳务项目的

对应金额来核算产生，再分批次地转账并不能掩盖整个

收入的真实性，如此操作并不是合理避税而是逃税。简单

地说，如果要分批次与低于征收额度内的税费金额进行

转账，那么对应的劳务项目也必须和每批次的对应金额

相当，这样才符合合理避税要求。

（3）加强票据管理、建立诚信体系。作为税收重要凭
证的发票应该纳入严格的管控系统，通过发票的条码建

设、联网监控机制、电脑机打票的普及、完全杜绝手工票

据等措施来完善票据管理，对于起征点以下税收票据的

开立，应该控制同名下累积数量，防止税收流失。

同时，应建立完善的个人诚信体系，对于主动纳税申

报者，除可以进行一定的物质奖励外，还可以进行相应的

诚信加分。所获分值可以享受今后的减税、免税、贷款等

诸多优惠。相反，对于恶意逃税者可以加大惩罚力度，形

成奖惩分明机制，以制度约束失信行为，让全社会普及纳

税意识和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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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日，上海率先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
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营改增”）试点改

革，拉开了“营改增”的序幕。作为我国结构性减税和产业

结构优化的重大举措，房地产企业加入“营改增”试点势

在必行，其对房地产企业税负的影响无疑是值得研究的

重大问题。房地产企业“营改增”后税负的变化将决定其

是否达到预期减税目标，也将影响“营改增”试点的平稳

推进。鉴于此，本文利用相关税收计算模型，测算出“营改

增”后房地产企业的税负变化，并据此提出相关的对策与

建议。

一、文献回顾

郭祥（2012）认为“营改增”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关键
在于增值税税率的设计，“营改增”要实现预期的结构性

减税的功能，必须认真测算相关税率。

赵晖（2013）依据天津地区房地产行业相关数据，假
设建筑业与房地产业均适用11%的增值税率，其他部分现
代服务业适用 6%的税率，所有属于可抵扣范围的增值税
均能得到抵扣，测算出天津地区房地产行业“营改增”后

税负下降约0.82%。
宗式华、周松德（2013）通过公式推算发现当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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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营改增”的深入推进，房地产业实施“营改增”已是大势所趋。本文利用相关模型，在假设房地

产企业“营改增”后适用税率的基础上，测算其税负变化。结果表明，“营改增”后所有样本公司的税负均有不同程度

的上升。基于此，本文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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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适用 17%的增值税率时，物料成本占收入的比例为
65.5%的时候是“营改增”前后税负不变的临界点。当物料
成本占收入比例小于 65.5%时，税负上升；反之，税负下
降。当适用11%的增值税率时，物料成本占收入的49.5%是
“营改增”前后税负不变的临界点。物料成本占收入比例

小于49.5%时，税负上升；反之，税负下降。
二、“营改增”的理论基础

1. 税收效率原则。税收效率包括税收经济效率和税
收行政效率。税收经济效率指的是税收不应对经济运行

产生影响，从理论上说，税收应具备“中性”身份。实际上

任何税种都会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只是产生的影响程

度不同而已。营业税对商品和服务的流转额或者营业收

入全额征税，商品的每个流通环节都要课税，而且营业税

对于纳税人在商品生产中所投入的资本品、中间消耗等

都不予以扣除。与增值税仅就增加值征税相比，营业税重

复征税的现象十分严重。

因为重复征税，企业为了逃避高税负可能不得不采

取诸如纵向合并的手段，逆社会分工大潮而动。对于消费

者而言，除非商品几乎没有需求弹性，否则消费者的消费

意愿很容易改变，因为消费者可以在市场上寻找到替代

品。这些都会损害到经济效率。

而税收行政效率指的是征税成本的最小化和征税简

便易行。征税成本包括税务部门的征收成本，比如税务人

员的工资、税务机关的办公费用、发票印刷费用等；也包

括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如申报费、咨询费、税款核算成本

等。两税并存会增加税务人员核查税款的工作量，也会迫

使兼营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行为的纳税人分开记账、分

别核算税款，增加管理成本。

2. 税收公平原则。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在其所著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著

名的税收四原则，即税收平等原则、税收确定原则、税收

便利原则和税收经济原则。其中，税收平等原则位列首

位。税收公平原则要求税收保持中性，也就是同等对待所

有纳税人，以便创造一个合理公平的税收环境，促进企业

公平竞争。

对于客观上存在的一些不公平因素，如资源禀赋差

异等，还需要通过差别征税实施调节，以创造大体公平的

竞争环境。营业税违背了量能负担的原则，即营业税按照

营业额全额征税，并没有考虑到纳税人的盈利情况。无论

纳税人经营盈利与否，只要发生了营业额就要征税，这对

不同盈利情况的企业是不公平的。与此不同的是，增值税

仅就增值额征税，将企业的成本、收益都纳入到税额的计

算中，商品的盈利是税款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增值税

与纳税人的税负承担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应的，即增

值税较之营业税能更好地体现税收公平原则。

3. 课税范围对税负转移的影响。基于供应商的角度，
课税范围广不利于转换商品，税负不容易转嫁，而课税范

围窄则有利于转换商品，进而转嫁税负。因为当一种商品

需要自己缴税而增加成本时，供应商会转而供应其他不

需要自己缴税的商品或提供其他劳务。从需求角度来说，

课税范围窄时，需求方易于找到其他商品以替换由于课

税而价格升高的商品或劳务，而课税范围广时，需求方不

易找到替代品，这时税负需要自身承担。

三、“营改增”在房地产行业推行的时间选择问题

房地产行业的产业链条长、生产环节多，其与金融、

策划设计、咨询服务、建筑材料、交通运输、建筑、广告、市

场销售和物业管理等行业息息相关。

在房地产行业产业链条中，金融保险、策划设计、咨

询服务、建筑材料、建筑施工可视为房地产企业的上游环

节，而市场销售和物业管理可视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下

游环节。在上游产业中，交通运输、策划设计、咨询服务、

广告等环节现已推行“营改增”试点，建筑材料销售属于

销售货物，根据现有的税收政策应缴纳增值税。而建筑业

和金融保险业尚未推行“营改增”试点，仍缴纳营业税；在

房地产下游产业中，市场销售公司已推行“营改增”政策，

而物业管理公司属于生活性服务业，暂未推行“营改增”

政策。

在房地产行业下游产业中，物业管理公司属于生活

性服务业，暂未推行“营改增”政策，仍缴纳营业税。而物

业管理公司由于涉及的行业较少，且若推行“营改增”政

策，能够解决其产业链下游支付物业管理费的现代服务

业的进项税抵扣难问题，因此物业管理公司的“营改增”

改革阻力较小。同时，在现阶段国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

潮流下，物业管理公司推行“营改增”政策应该且较可能

放在首位。

在房地产行业上游产业中，建筑业与金融保险业暂

未推行“营改增”政策，由于建筑业占营业税收入比重最

大，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推行“营改增”政策

会触及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调整和地方主体税种的重新

确认，且存在税率难以确定等问题，因此改革阻力较大。

而金融保险业由于其行业的特殊性、涉及的行业众多、税

率难以确定、金融机构的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难以精准

匹配、进项税额难以确定等问题，改革阻力较大，程序也

较为复杂。虽然在建筑业及金融保险业扩围的阻力很大，

但由于增值税扩围是必然之举，且金融保险业承担着较

其他行业偏重的 5%的税率，不符合国际上普遍对金融保
险业轻税的潮流。因此，“营改增”政策在建筑业和金融保

险业的推行只是相对于物业管理公司较后，但其扩围势

在必行。

综上，房地产行业下游产业的“营改增”政策推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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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于上游产业的“营改增”政策推行。而房地产行业作为

国民经济的支柱，对经济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2013年营
业税同比增幅为 9.3%，其中的房地产行业营业税增幅高
达 33.6%。而且房地产行业还涉及到千家万户，其税负变
化关系到千家万户，且税负变化理论测算与实际测算往

往存在偏差，因此需认真测算出临界税率，而这需花费较

长时间。因此，房地产行业的“营改增”政策推行将后于其

上下游产业的“营改增”政策推行。

四、“营改增”政策对房地产企业税负的影响

本文将在房地产企业“营改增”推出房地产上下游产

业执行之后这一假设下，通过构建模型，对房地产企业

“营改增”后税负的变化进行预估和评价。为简化测算，本

文仅比较房地产企业“营改增”前的营业税税负与“营改

增”之后的增值税税负。

（一）测算模型的构建

在房地产企业推行“营改增”政策前，销售房产属于

营业税“销售不动产”税目，按5%的税率计缴营业税。“营
改增”后，房地产企业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依照一般

计税方法计缴增值税，其相应的税负为应交销项税额减

去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可采用营业收入不含增值税的金

额计算应纳增值税的销项税额，以营业成本估算企业的

进项税可抵扣金额。

假设房地产企业的应税收入为S，则“营改增”前应纳
营业税为5%S（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暂不考虑）。
假设房地产企业的增值税税率为B（B1为房地产企业

的销项税率、B2为房地产上游行业的增值税率），营业收

入为 S，营业成本为C，能够取得的增值税可抵扣金额的
比例为N。则销项税额=［S/（1+B1）］×B1；进项税额=C×
B2×N。计算出企业的应纳增值税=［S/（1+B1）］×B1-C×
B2×N。

1. 税率的假设。现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税
率为 17%，试点地区在进行“营改增”的过程中又新增了
11%和6%两档新的税率。按照2011年11月16日下发的财
税［2011］110号文《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建筑业
执行 11%的增值税税率，原则上适用增值税一般计税方
法，金融保险业、生活性服务业适用增值税简易计税方

法。

后经中国建设学会广泛调研测算，发现如果按照《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中既定建筑业 11%的税率征
税，则税负增加的企业达到 85%以上，而且绝大多数企业
税负增加幅度超过 90%。相关建筑业专业人士认为，建筑
业“营改增”之后税率定在5% ~ 6%才能保证建筑业税负不
增加或者略有降低。住建部在中国建设会计学会调研测

算基础上形成的文件建议“营改增”试点增值税税率调整

为 6%。因此本文假设建筑业“营改增”后的增值税率为

6%。
在房地产行业的开发成本中，土地成本、建筑安装成

本、利息费用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中建筑安装成本占房

地产行业可抵扣进项额中的绝大部分，即建筑业的增值

税率直接影响到房地产行业的进项增值税率。因此，在测

算“营改增”对房地产企业的影响时，本文采用简易计算

法，用建筑业的增值税率作为房地产上游行业整体的增

值税税率。

房地产行业“营改增”后适用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

考虑到房地产企业的主要成本为建安成本，能取得较多

的进项可抵扣税额，因此房地产企业不太可能实行 6%的
低税率。本文假设房地产行业增值税率有 17%、11%两种
可能性。

为便于对房地产行业“营改增”后的增值税额进行测

算，本文对房地产行业“营改增”后的税率提出两种假设：

假设一：房地产行业增值税率为 17%，上游企业的增
值税率为6%。
假设二：房地产行业增值税率为 11%，上游企业的增

值税率为6%。
2. 不同税率下模型的构建。依据前文所述，房地产行

业“营改增”推行在其上下游企业之后，房地产行业上下

游企业皆为增值税纳税人，上游企业就能够为房地产企

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然而许多“营改增”试点企业反

映，由于各种原因，在实际操作中经常遇到难以获得增值

税发票的情况，改革后短期内房地产企业不可能百分之

百的取得可抵扣金额。

本文假设进项税额抵扣比例存在完全（100%）、很高
（60% ~ 90%）、较高（30% ~ 60%）、较低（5% ~ 30%）、很低（0
~ 5%）这五种水平，进项税额抵扣比例N取比率范围的中
间值，从而能够更加全面地分析房地产行业“营改增”政

策推行在房地产上下游产业执行之后的假设下企业税负

的变化情况。此时房地产企业的增值税为［S/（1+B1）］×
B1-C×B2×N。
在“营改增”实行较长期、改革深入的情况下，本文认

为增值税可抵扣金额能够全部取得，此时N=100%。
当房地产企业的销项增值税率为17%，进项增值税率

为6%时（建筑业“营改增”后的税率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6%），令 5%S>［S/（1+17%）］×17%-C×6%×100%，经计算
可得出结论：当营业成本与营业收入之比C/S>158.83%
时，“营改增”后房地产企业的税负会降低，由于在企业正

常持续经营前提下，营业成本与营业收入之比不可能大

于158.3%，因此本文不对这种假设进行分析。
当房地产企业的销项增值税率为11%，进项增值税率

为6%时（建筑业“营改增”后的税率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6%），令 5%S>［S/（1+11%）］×11%-C×6%×100%，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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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当营业成本与营业收入之比C/S>81.83%时，“营改增”
后房地产企业的税负降低。因此，本文只分析当房地产企

业的销项税率为11%时，进项税率为6%，且可抵扣比例为
100%时房地产企业税负的变化。
（二）房地产企业税负变化测算及影响分析

1. 样本的选择。剔除投资性房地产按公允价值模式
计量的企业，本文选取了房地产行业按营业收入金额排

名前 20的上市公司（具体样本可参见测算税负变化时相
应公司列表如下）。搜集其 2013年的年度财务报告，对其
各年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等信息进行统计。

2. 样本的分级。为了提高数据分析的准确度，本文按
照所选取公司的房地产开发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对20
家公司进行分级，对不同级别的公司区别分析。

第一级（公司的房地产开发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值

为96% ~ 100%），第二级（90% ~ 95%），第三级（50% ~ 89%），
第四级（0 ~ 49%）。公司所处级别越高，其主营业务集中在
房地产开发业的程度越高，本文用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营

业成本推测出来的增值税额的准确度就越高，据此做的

分析价值也越高。

3. 税负的测算。在房地产行业适用 11%的增值税率、
上游行业“营改增”后适用的新增值税率6%，取得的可抵

扣进项税额比率为100%的假设下，本文根据20家上市公
司 2013年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按照公式“［S/（1+
11%）］×11%-C×6%”估算出 20家上市公司的增值税额，
并与 2013年实际缴纳的营业税额进行了对比，测算结果
见上表。

测算结果表明，房地产行业增值税率为 11%，上游企
业的增值税率为6%时，所有被选房地产企业，税负都明显
增加。图 1中，同样 20家上市公司的预估增值税都要比实
际缴纳的营业税高；从图 2能看到，所有企业的税负增长
率都是正数，可以预估到这种假设下“营改增”的改革将

会导致企业税负的增加。

在上文模型的构建中，本文分析出房地产行业增值

税率为11%，上游企业的增值税率为6%。取得的可抵扣进
项税额比率为 100%。营业成本C与营业收入 S之比要大
于 81.83%，才能使得“营改增”之后房地产企业的税负降
低。从表1可以发现，20家企业没有一家企业的营业成本
C与营业收入S之比大于81.83%（见图3）。在这种状况下，
所有“营改增”后税负的增长，都符合前文的分析推测。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级
别

第
一
级

第
二
级

第
三
级

第
四
级

公司名称

华夏幸福

万科A

华发股份

荣盛发展

保利地产

金地集团

金科股份

滨江集团

苏宁环球

万通地产

首开股份

招商地产

中粮地产

阳光城

嘉凯城

宁波富达

冠城大通

华侨城A

中南建设

新湖中宝

营业税

91 777.10

682 947.17

36 807.15

98 551.51

491 654.49

175 529.46

82 996.09

51 953.62

32 546.90

16 859.28

69 134.95

166 721.38

51 511.72

30 721.15

43 919.76

17 176.57

23 352.43

129 233.27

63 740.30

23 398.36

增值税额
（预估）

125 066.02

785 202.12

40 381.51

115 698.84

539 303.63

192 460.87

87 930.75

59 563.12

37 800.27

20 560.46

82 579.79

268 473.49

58 274.89

42 408.49

57 366.29

28 014.51

43 815.10

199 608.17

104 006.95

49 411.40

税负变化

33 288.92

102 254.95

3 574.36

17 147.33

47 649.15

16 931.41

4 934.66

7 609.50

5 253.37

3 701.17

13 444.84

101 752.11

6 763.17

11 687.34

13 446.53

10 837.94

20 462.67

70 374.90

40 266.65

26 013.04

税负
增长率

36.27%

14.97%

9.71%

17.40%

9.69%

9.65%

5.95%

14.65%

16.14%

21.95%

19.45%

61.03%

13.13%

38.04%

30.62%

63.10%

87.63%

54.46%

63.17%

111.17%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66.19%

68.53%

69.25%

64.58%

67.84%

73.09%

73.97%

69.55%

71.42%

61.30%

63.22%

27.77%

69.74%

70.22%

80.16%

73.34%

76.39%

47.01%

70.58%

75.74%

“营改增”税负变化表 单位：万元

数据来源：Wind金融资讯。

税负增长率

图 1 税率为11% ~ 6%，可抵扣比例为100%时税负对比

图 2 税率为11% ~ 6%，可抵扣比例为100%时的税负增长率

营业税

增值税额（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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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20家房地产企业当中没有一家企业的营业成本
C与营业收入 S之比能大于 81.83%，无法充分证明“营业
成本C与营业收入 S之比在临界值之上，则税负能够降
低”的推论的正确性。但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

房地产上游行业实行6%的增值税率以及在房地产行业实
行11%的税率，且可抵扣进项税额比例为100%时，当营业
成本与营业收入之比小于 81.83%，房地产企业的税负会
升高。

（三）结论分析

测算结果表明，“营改增”后税负的增减主要受到增

值税税率、可取得的进项抵扣额的影响。对于房地产开发

企业来说，在同样的增值税进项税率下，能够取得的进项

可抵扣金额越大，“营改增”后税负降低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营改增”后房地产行业的增值税率为11%、上游建筑企
业增值税率为6%、房地产企业取得的可抵扣进项额比率
为100%的假设下，营业成本与营业收入之比大于81.83%，
“营改增”后房地产企业的税负会降低。

在“营改增”的初期，由于增值税抵扣链条尚不完整，

房地产企业的进项税额抵扣无法完全取得，此时企业将

面临较大的税负增长压力。且当房地产企业的上游企业

增值税税率低时，其面临税负增长的压力更大，面对税负

增长状况的持续时间也更长。这在短期内会给房地产行

业造成很大负担，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只有当房地产企业

能够取得很高比率的可抵扣进项税额，即当“营改增”改

革全面深入，进行了较长时间之后，“营改增”改革的降低

税负的效果才会显现出来。

因此，对于房地产企业和其上游行业适用的增值税

率，需要相关部门经过调研后确定，以确保“营改增”不会

造成大范围企业的税负高额增长。对于“营改增”试点中

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改革向全国推广可能遇到的阻碍，

也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积极应对。

五、对策建议

“营改增”是我国结构性减税的重大举措，同

时也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助力器。为规避“营

改增”导致房地产业税负大幅上升的现象，促进

企业税负合理公平，提高试点企业积极性，保证

试点改革平稳推进，本文经过充分论证，分别从

政府、房地产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等方面提出若

干建议。

1. 加强改革前税负测算，制定出科学合理税
率。财税部门在房地产企业“营改增”之前应加强

税负的测算，同时应考虑到房地产企业的行业特

殊性，深入分析“营改增”对房地产企业税负的影

响，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税率，切实减轻房地产企业税负，

确保“营改增”达到结构性减税的初始目标，平稳推进试

点改革。

2. 贯彻落实财政补贴制度，扶持试点企业平稳过渡。
对试点企业因“营改增”造成的税负上升，政府应完善、贯

彻落实财政补贴制度，扶持试点企业平稳过渡。贯彻落实

财政补贴制度，对于给企业切实减轻税负、提高试点企业

参与“营改增”的积极性意义重大。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应

完善相关制度，按照“营改增”之后企业税负实际增加额据

实补贴，同时简化相关手续，使财政补贴制度落到实处。

3. 试点企业应加强内部财务控制，积极应对“营改
增”试点。房地产企业应加强内部财务控制，完善发票管

理制度。房地产企业“营改增”后，进项税额可以从销项税

额中抵扣。因此，增值税发票不再是一张简单的原始凭

证。为了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试点企业可建立增值税

发票专人保管制度，加强增值税发票的管理。同时，财务

人员和采购人员要保持联动沟通，加强采购过程中的发

票管理，取得合格的可抵扣增值税发票，使得增值税的抵

扣链条完整，税收环环相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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